
拉萨市2021年财政总决算分析

2021年，全市财政部门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西藏工作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重要讲话精神，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加力提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的基本原则，提升公共财政治理能力，统筹抓好“四件大事”，坚决兜牢“三保”底线，着力服务“六稳”“六保”，保持财政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一、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及分析

（一）总财力情况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财力达到473.44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106.94亿元;全市政府性基金预算财力达到33.42亿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达到25.38亿元。地方财政支出完成346.09亿元，下降18.65%，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318.38亿元,下降8.95%;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25.79亿元，下降65.43%。结转支出11.10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49.46亿元。
（二）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执行及分析

2021年，各级财政部门紧密结合我市实际，认真分析掌握财政收支变化的内在因素，多措并举，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度，积极支持税务部门加强税收征管、加大稽查力度、挖掘增加潜力、堵塞征收漏洞，全市各级税务部门共征收各类税收928756万元。税收收入的稳步增长促进了地方财政收入平稳较快增长，财政实力进一步增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069404万元，比上年减少3180万元，下降0.3%。其中：税收收入完成928756万元，比上年增长3588万元，上升0.39%，占总收入的86.85%；非税收入完成140648万元，比上年减少6768万元，下降4.59%，占总收入的13.15%。
全市分收入类型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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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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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预算级次分：市本级（含功能园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675401万元，同比增加39197万元，上升6.16%；八县（区）财政收入完成394003万元，同比减少42377万元，下降9.71%，其中：当雄县完成财政收入20227万元，同比增加2505万元，上升14.13%；尼木县完成财政收入11627万元，同比减少5673万元，下降32.79%；曲水县完成财政收入47755万元，同比减少24501万元，下降33.91%；堆龙德庆区完成财政收入81788万元，同比减少22859万元，下降21.84%；城关区完成财政收入92712万元，同比减少10839万元，下降10.47%；达孜区完成财政收入44808万元，同比增加8076万元，增长21.99%；墨竹工卡县完成财政收入56230万元，同比减少2281万元，增长下降3.9%；林周县完成财政收入38856万元，同比增加13195万元，增长51.42%。
全市分预算级次收入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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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项收入的组成情况是：

（1） 增值税完成58119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5515万元，上升4.59 %。

（2） 企业所得税完成79834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0207万元，下降20.20%。

（3） 个人所得税完成104910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3590万元，下降18.36%。

（4） 资源税完成19815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0652万元，上升116.25%。

（5） 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78906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44万元，上升0.82%。

（6） 印花税完成2498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560万元，增长6.66%。

（7） 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812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36万元，下降22.52%。

（8） 土地增值税完成13970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4927万元，下降26.07%。

（9） 车船税完成9681元，比去年同期增加421万元，增长4.55%。

（10）环境保护税完成515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2万元，下降2.28%。

  (11)  其他税收入完成3649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288万元，增长910.80%。
（12）专项收入完成33942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3639万元，增长67.18%。

（13）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完成22775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2311万元，减少35.09%。 

（14）罚没收入完成46005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1578万元，增长33.63%。

（15）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31462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10387万元，下降24.82%。

（16）其他收入完成6464万元，比去年同期减少8696万元，下降57.36%。
各项收入增长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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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情况及分析

2021年财政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持续加大，优先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财政保障机制更加完善，财政管理效能显著提升。预算管理、国库管理、政府采购、资产管理、债务管理等全面加强，绩效财政、数字财政等建设迈上新水平，财政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升。2021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3183815万元。
各大类支出结构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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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404495万元，比去年增加4747万元，上升1.19%。

2、外交支出完成475万元，比去年减少148万元，下降23.76%。

3、国防支出完成2268万元，比去年增加580元，增长34.36%。

4、公共安全支出完成239912万元，比去年减少1141万元，下降0.47%。

5、教育支出完成452675万元，比去年减少92876万元，下降17.02%。

6、科学技术支出完成23171万元，比去年减少3157万元，下降11.99%。

7、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48651万元，比去年减少8059万元，下降14.21%。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206869万元，比去年增加29048万元，增长16.34%。

9、卫生健康支出完成146978万元，比去年减少64748万元，下降30.58%。

10、节能环保支出完成39178万元，比去年减少14795万元，下降27.41%。

11、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完成358996万元，同比去年减少174173万元，下降32.67%。

12、农林水事务支出完成527937万元，比去年增加9766万元，增长1.88%。

13、 交通运输支出完成76000万元，比去年增加37267万元，增长96.22%。

14、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435349万元，比去年减少76111万元，下降14.88%。

15、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6560万元，比去年增加1223万元，增长22.92%。

16、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事务支出38665万元，比去年增加19518万元，增长101.94%。

17、住房保障支出89408万元，比去年增加16108万元，增长21.98%。

18、粮油物资储备管理事务支出2564万元，比去年减少2844万元，下降52.59%。

19、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14633万元，比去年减少2475万元，下降14.47%。
20、其他支出完成64364万元，比去年增加9191万元，上升16.66%。

   （四）结余情况

2021年，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财力4734395万元；其中：上级补助收入3175008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69404万元；上年结余51034万元。2021年，全市财政总支出4734395万元，上解上级支出4388万元，收支相抵后滚存结余1526192万元，其中：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494618万元，年终结余31574万元。

二、基金预算收支情况

2021年，全市基金收入334177万元，其中：上级补助收入4283万元，债务转贷收入48086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53775万元，上年结余28033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334177万元，调出资金3189万元。基金预算收入主要用于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
三、当前财政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财政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财政收入体量依然不大，培育壮大财源任重道远；预算管理需要进一步优化细化，预算执行进度缓慢、“钱等项目”的状态一定程度存在；一些部门过“紧日子”的意识淡薄，“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需要深化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作为、拼搏进取，奋力推进财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五、把牢财政工作正确方向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作出战略部署，集中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这个重大问题。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系统阐释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为新时代西藏工作擘画了新蓝图，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新征程。深入学习贯彻，牢牢把握财政在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新任务、新使命，以“十个必须”为方向，以“四件大事”为重点，以“四个确保”为目标，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加强前瞻性思考，主动担当作为，勇于改革创新，努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拉萨开好局、起好步作出新贡献。
（一）坚持党对财政工作的领导，从全局角度把握财政职能。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十四五”时期发展必须遵循的第一位原则和根本政治保证。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重要职能决定了财政部门必须“跳出财政看财政”，既要立足全面从严治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想问题，又要立足细微之处抓落实，全方位服务大局需要。坚持“财随政走，政令财行”，在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性、原则性问题上，自觉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和区市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看齐，切实把“两个维护”落实到财政工作各个方面。
（二）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体上已经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更加注重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管财政收支矛盾多么突出，民生领域的投入都不能减少。始终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决兜牢基本民生底线。履行好分配调节职能，加大税收、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度，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加大对教育就业、医疗卫生、污染防治、食品安全、健康养老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十四五”时期步入新发展阶段，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更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按照“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的要求，把握工作重点，优化支出结构，努力推动拉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深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实现政策集成和资金协同，强化财政保障；重塑投资营商新环境，重聚产业发展新动能，重构协调发展新格局。 

（四）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常态化，把宝贵的财政资源用在刀刃上。政府过紧日子，让人民群众过好日子，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以贯之的明确要求。财政部门为政府掌管钱袋子，在落实过紧日子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责，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深刻认识到过紧日子不是应对财政收支矛盾的权宜之计，而是财政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钱袋子”越大越沉，财政部门的管理责任就越大，越要当好“铁公鸡”，打好“铁算盘”，做好“铁营盘，”勤俭办一切事业。严格预算管理，大力压缩一般性支出；要深化改革，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以零基预算为牵引促进能增能减、有保有压的分配机制；加强财务会计监督，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五）坚持改革与法治精神，加快构建现代财政制度。把财税改革和财政法治建设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坚持两轮驱动、深度融合，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预算法实施条例》是我国预算法律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立法成果，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抓好贯彻落实。进一步强化“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法治理念，进一步强化“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理念，进一步强化“红线不能碰、底线不能越”的风险防控理念，切实将条例的新规定、新要求落实到预算编制、执行、决算和监督全过程，使财政改革发展的各项工作在法治化轨道上加快推进，更好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

四、2022年重点工作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及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学习贯彻落实拉萨市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牢牢把握财政工作的着眼点着力点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紧紧围绕“四件大事”和“八大任务”，高质量完成财政各项工作任务，实现“四个确保”。

（一）大力涵养财源，狠抓财政收支

发挥财政引导作用，涵养培育财源，确保财政收入稳预期、稳增长。创新财源建设激励机制，强化产业支撑，激发内生动力，跟踪分析财源分布和产业增长趋势，强化重点地区和重点税源监控，推进招商引资，稳定税基、扩大税源、优化财源结构。加强非税收入管理，与执收部门建立紧密联动机制，做到应收尽收，应缴尽缴。

不折不扣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厉行节约办一切事业，建立节约型财政保障机制。强化预算执行约束，精打细算，严把支出关口，严控一般性支出，“三公”经费只减不增，严控追加预算和项目调剂事项，严禁超预算、无预算支出，严格执行资产配置标准，推动部门单位资金使用从“粗放”向“精细”转变。

（二）保障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

支持乡村振兴健康发展，守牢返贫底线，加强扶贫产业项目资产管理，提升青稞、牦牛、种质产业组织化、专业化、规模化水平，建好美丽乡村“样板村”。聚焦五项优势赛道，支持“拉萨科技城”建设，促进成果转化和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强强联合”，建设好全区科技创新中心。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按照“两个只增不减”要求，从体制上保障教育事业发展需要，支持教育体制和学科改革。支持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推进文化惠民工程，建设“书香拉萨”，保障实施群众政治思想教育工程、民族团结进步工程、藏传佛教中国化工程，引导各族群众树牢正确“五观”、增强“五个认同”。推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建设，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补齐卫生事业短板，常态化防控疫情严防反弹蔓延。织密织牢社会保障“安全网”，支持城市困难家庭托底帮扶、重特大医疗保险和救助、“老弱病残”关怀服务等“提标扩面”，将低收入边缘户等“隐形贫困”纳入帮扶救助范围。强化长租房、保障性租赁房等实物保障和租赁补贴相结合的住房保障，支持建设大学生和农牧民就业创业启航中心（公寓），着力提升城市生活成本竞争力。支持生态文明优先区建设，优化绿色生态、绿色生产、绿色生活布局，高质量推进南北山造林绿化，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智轨＋公交＋新能源汽车＋慢行”的绿色交通网络。支持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打造信息现代、智能高效的“智治之城”。

（三）支持城市建设，提升首府辐射力

支持以“优美、现代、宜居、幸福”为内涵的拉萨城市建设，以“绿道”为轴，巩固城市“四化”整治成果，打造绿廊环绕、绿色棋布的城市新貌，实现“绿脉连西东”。以“智慧城市”建设为抓手，支持构建“城市大脑”体系，夯实城市数字底座，打通数据堵点和信息孤岛，推进城市治理数字化。支持构建城乡新格局，促进基础设施贯通、交通物流畅通、城乡市场联通、数字信息灵通。坚持强基础、降成本、优保障，着力强化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的承载力、吸引力和辐射力，建设好全区公共服务中心。

（四）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推动财政高质量发展

深入推进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市与县（区）财政关系。继续加强财政资源统筹，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加强政府性资源管理，盘活各类存量资源，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建设科学规范的财政支出体系，坚持零基预算理念，建立有保有压的预算分配机制。强化重点支出优先保障机制，坚持“三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优先顺序，兜牢兜实“三保”底线。完善部门基本支出标准，推进部门项目支出标准化管理，健全项目库管理制度，实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健全支出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强化预算约束，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健全预算执行与预算编制挂钩机制。有效控制财政存量资金规模，动态精准盘活存量资金，提高预算完整性和财政统筹能力。聚焦重点资金，做优重点绩效，推进绩效管理提质增效。结合预算管理一体化，将绩效管理要求实质性嵌入预算管理流程，健全预算安排与绩效结果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

（五）加强财政监督检查，确保财政资金安全高效运行

强化政策跟踪问效，灵活运用监督检查、专项治理和绩效评价等多种手段，保障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财政发展改革各项措施有效落实，严肃查处各类铺张浪费行为，决不让财经纪律当“稻草人”，坚持“零容忍”打击财务造假行为，推动维护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壮丽的征程依靠脚踏实地的奋斗，伟大的目标需要义不容辞的担当。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市财政局将坚决执行拉萨市第十次党代会总体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扬优势”“双循环”“强中心”，为服务新发展格局、融入新发展格局、引领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强财政保障，把财政政策优势转化为项目优势、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在更高起点上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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